
政府采购工作流程图

1、采购人提供采购项目商务要求：质

量、工期、评分标准、付款方式 、评

标办法、资质要求、售后服务及其它条

款。技术要求：技术参数及性能。

2、对专业性强、技术复杂、社会关注

较高的采购项目文件聘请专家进行审

核，修改采购文件并出具书面报告。

3、代理机构将采购文件送达采购人确

认，采购人审核后在采购文件上签署确

认意见并加盖公章送采购监管部门审

核。

采购单位提出采购申请 计划函号、采购单位、项目名

称、采购产品清单、预算金额、

采购方式、采购单位联系人等。采购办下达采购计划函

签订采购协议

采购人委托代理机构办理政府

采购相关事宜，签定代理协议。

编制采购文件

采购代理机构缴纳场地费用，

交费后由交易中心安排专场

地。

缴纳场地费用

潜在投标人对采购文件有质疑，代理机

构应组织对领取采购文件的供应商进

行必要的澄清或修改，并通知所有采购

文件收受人。

安排场地

代理机构待采购人确认采购文

件后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公

告。1、兵团政府采购网；2、

兵团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招

标公告期不少于 20 天；谈判、

询价公告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

发布采购公告

采购文件答疑及修改文件

投标人按采购文件要求和规定足额交

纳投标保证金。

交纳投标保证金

投标人按采购文件的要求编制

投标文件，在采购文件规定时

间、地点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

投标（谈判、询价、磋商）

代理机构提出申请由采购人代表、监督

部门或公证监督下，在专家库中随机抽

取评标专家，依法组成评标委员会（谈

判小组和询价小组、磋商小组）

组成评标（谈判小组）

委员会

代理机构按采购文件规定的时

间、地点组织开标、唱标并作

记录。公证人员对开标过程进

行监督。采购价格均超预算的

应当废标。

开标（谈判、询价、磋商）

代理机构组织封闭评标，对有效投标

人资格性和符合性检查。对实质性响

应供应商不足三家应当废标。评标委

员会（谈判小组）对投标人评出排名

顺序，推荐中标成交候选人，编写评

审报告。

评标（谈判、询价、磋商）

代理机构将评标报告送采购

人，采购人应当按照报评标告

推荐的中标候选人顺序书面确

定中标供应商，发布中标公告。

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

代理机构向中标成交供应商发出中标

成交通知书，中标成交供应商与采购

人签订合同。一份到代理机构存档。

发布中标（成交）公告

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

代理机构按照规定将委托协

随机抽取中介机构



议、招标（谈判、询价）文件、

投标文件副本、中标通知书、

采购合同、评标报告和评标专

家评审表等资料进行整理、装

订成册、建档备查。

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代理机构应

当通知未中标成交供应商按原来账号

退回投标保证金

退回投标保证金

采购文件资料备案、

存档


